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陇市监罚〔2017〕201号

当事人：   陇川县拉影大发电杆厂                                   
地 址：    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拉影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张瑶瑶 ，女，汉族，*********出生，现年35岁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住址：*********    营业执照注册号： 533124600105255   经营范围：水泥制品制造销售  类型：个体工商户  组成形式：个人经营                  

委托代理人： 张继，男，汉族，*********出生，现年32岁，中专文化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住址：*************     现住址：*************                                                                               
经查：当事人为陇川县拉影大发电杆厂，2016年8月前使用名称为陇川县拉影顺达电杆厂，经营者为张瑶瑶，个人经营。2013年10月，当事人从新乡市矿山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购进该台电动葫芦门式起重机，型号规格：MH5t-18M，产品编号：13030051，设备代码：42704114020130051，制造日期：2013年4月，起重量：5t，起升高度6m，属于特种设备。该台起重机于2013年10月28日在德宏州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办理过安装告知申请登记，于2014年5月19日通过德宏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安装监督检验合格（规定下次检验日期：2016年5月），便交付投入使用，该台起重机投入使用后一直未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通过了解，原陇川县拉影顺达电杆厂由于涉及前置许可原因一直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无法办理特种设备登记手续。但2016年8月22日该厂在工商机关申请注册取得了现在的陇川县拉影大发电杆厂的营业执照，仍未向质量技术监督机关（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申请办理该台起重机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也未申请进行特种设备的定期检验。时至查获时该厂仍在使用该设备，属于使用未按规定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和未经检验的特种设备的行为。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一、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来源登记表》1份1页，证实了案件来源。                                                                    

证据二、2017年9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开展特种设备检查时现场制作的《特种设备日常检查记录表》1份1页；2017年10月20日，执法人员对陇川县拉影大发电杆厂执法检查时现场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1份2页、现场下达的《特种设备安全指令书》1份、现场照片3张。此证据证明对陇川县拉影大发电杆厂检查时该厂正在使用的特种设备无法提供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和有效的检验证明及现场检查的情况。                          

证据三、陇川县拉影大发电杆厂法定代表人张瑶瑶出具的授权委托书1份1页、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1页、张瑶瑶身份证复印件1份1页、委托代理人张继身份证复印件1份1页。 此证据证明当事人的合法经营主体资格，经营者、委托代理人的身份情况，以及经营者张瑶瑶授权委托张继处理相关事宜的事实。                                                      

证据四、2017年10月23日，执法人员对张瑶瑶电话询问记录1份1页，证实了当事人委托张继为该厂代理人处理相关事宜的事实和使用的起重机未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及未进行定期检验的情况。            

证据五、由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提供的该台起重机铭牌复印件一份1页、合格证复印件1份11页、产品质量证明书复印件1份25页。此证据证明该厂使用的起重机的出厂基本信息情况及属于特种设备的事实。                      

证据六、由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提供的该台起重机的《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告知书》复印件1份1页、《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5页及张继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复印件1份1页。此证据证明该台设备曾办理安装告知申请登记手续和通过安装监督检验合格及下次定期检验时限规定，以及张继取得合法有效操作资质的事实。                               

证据七、2017年10月20日和10月30日对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张继《询问笔录》共2份各3页。此证据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和未进行设备定期检验的违法事实和经过。                                                   
以上证据分别由当事人或提供人签名（盖章）认可，并相互印证，证明了当事人未按规定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和使用未经检验的特种设备的事实，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和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

本局以陇市监罚先告[2017]12-1号《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陇市监听告[2017]12-1号《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在法定时间内向本局书面提出了减轻行政处罚的请求，并明确表示放弃听证的权利。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从2014年5月通过安装和监督检验投入使用特种设备，未按规定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且于2016年5月到定期检验时限而未申请进行检验，一直继续使用该台起重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登记标志应当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的规定和本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第三款“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的规定，属于使用未按规定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和未经检验的特种设备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第（一）项“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或者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规定。因当事人书面提出减轻行政处罚的申请，鉴于当事人在调查过程中态度诚恳，有改正错误之觉悟，能积极配合我局进行案件调查，欠缺对特种设备的安装、管理使用方面的知识，使用未经检验的特种设备非主动和故意而为，且已高度认识到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危害性，主动消除危害后果，虽造成了违法事实，但对人身和财产安全尚未造成损失。为体现过罚相当、遵循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经我局案审委员会集体讨论，认为当事人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四）项的规定，具备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情形，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如下处罚：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财政专户银行（户名：陇川县财政局，账号：5600005644416012，地址：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6个月内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11月22日



